
城镇职工医保最高支付25万元 城镇居民医保最高支付13万元

济宁提高医保支付封顶线

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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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12月3日讯(记者
李倩 刘田) 记者从近日召开
的济宁市医改领导小组成员扩大
会议上获悉，明年济宁市将提高
城镇职工医保和城镇居民医保的
最高支付限额，其中前者的最高
支付限额提高至25万元，后者的
最高支付限额提高至13万元。

济宁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今后济宁市继续完善医疗
保障体系，扩大医疗保险覆盖
面，确保参保覆盖率稳定在97%
以上。明年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最
高支付限额将由目前的20万元
提高至25万元，城镇居民医疗保
险最高支付限额由10万元提高
至13万元。

据介绍，目前济宁市城镇基
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08万
人，其中城镇职工103万人，城镇
居民105万人。截至到10月底，全
市医保住院病人14 . 7万人，共
支付医疗费12 . 2亿元，做到了
按时足额报销，没有发生拖欠。

济宁市还实施了医疗保险
“一证通”，参加医保人员可在全
市167家医院住院治疗，不必办
理转诊转院手续；出院时，仅支
付个人负担的部分，其余部分由
县市区社会保险部门结算。济宁
市政府还把实施社区门诊报销
医疗费作为今年为民办好的十
件实事之一，并于7月启动，目前
全市已有50万名参保人员和210
家医疗机构签订了医疗服务协
议，并按规定享受医疗待遇。

另外，济宁市继续推动参保人
员异地就医，目前济宁市已经与济
南、青岛等6市、31家医院联网，参保
职工住院可在当地即时结算。

本报济宁12月3日讯 (记者
马辉) 明年起，国内煤炭市场有
望完全放开，国家不再干预煤炭价
格，供应电厂的重点合同煤和市场
销售煤价格不一的历史有望结束。
3日记者了解到，济宁市重点合同
煤销售不足千万吨，不足全市产煤
量的八分之一。济宁煤企对这项措
施表示支持。

济宁市经信委的统计数据显
示，1-10月份，济宁电力行业实现

利税12 . 9亿元，同比增长213 . 7
倍。但是从利润方面看，虽然有所
减亏，整体仍同期亏损4 . 8亿元。

在济宁的某火力发电厂，由于
煤电价格联动滞后，该电厂时常处
于亏损状态。在煤价走低、电价提
高的“双向”利好条件下，加上为城
区供热公司提供热源，今年1-10
月份，该电厂经营有所好转，同比
减亏1 . 7亿元。

“跟去年比，煤炭价格每吨同

比下降了240元，整个供需关系发
生变化，煤炭生产已出现产能过
剩。”济宁市煤炭局一位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10月份，济宁销售煤炭
671 . 7万吨，同比下降1 . 3%，煤炭销
售量没有达到预期。销量减少和价
格下降两个因素，影响济宁煤炭行
业当月少实现利润达16.7亿元。

济宁市煤炭局煤炭运行科范
科长告诉记者，目前，济宁年产煤
炭约8000万吨，而重点合同保障的

煤企销售不足千万吨。“原来在合同
内，由于合同价格较市场价格低很
多，一些煤企通常提供的煤质也差
一些，而电煤并轨后，双方平等进行
谈判，仍要遵循利益的平衡点”。

“煤企和电厂可以同等对话
了，根据市场进行定价，对煤企是
好事。”而本土某煤企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同样，如果双方签订中
长期合同的话，煤企可以不完全受
制于计划，而供给的价格和煤质也

要符合双方的合同，更符合市场规
律。

“电煤价格即使实现并轨，也
不能完全解决煤炭与电力之间的
矛盾。”煤炭通分析师王晓璇认为，
煤炭价格放开了，而市场煤与计划
电之间的矛盾则依然存在。从近几
年来看，煤炭供大于求的情况将可
能会依然延续，而当煤炭持续下降
时，电价也不应一味的上调，也应
适时下调。

重点合同煤、市场销售煤价格有望统一

济宁煤企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在这次会议上，济宁市人
社局有关负责人还透露了城镇
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进展情
况。作为我省的6个试点城市之
一，济宁市将于2013年1月启动
这项工作，目前已起草了具体
的实施方案。

初步方案中提出，城镇居
民大病医保资金将从城镇居
民医保基金中划拨，2013年的
筹资标准为人均 2 0 元，参保
城镇居民不缴费。参保人员

个人负担累计超过上一年度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5 0%以上的医疗费，按 5 0%的
比例支付，最高支付限额为
20万元。

大病保险基金实行市级统
筹，实行筹资标准、保障范围、
支付标准、招标管理、承办公
司、资金监管六统一。政府将通
过招标向商业保险公司购买大
病保险，商业保险公司具体承
办大病保险业务。

济宁市物价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济宁市拟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现
在已经拟定了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方
案。

根据初步的调整方案，在现行
收费标准基础上，门诊诊查费每人
次提高5元后，普通门诊诊查费拟调
整为每人次7元；住院诊查费每人次
提高12元，拟调整为每人次14元；护
理 费 在 现 行 标 准 的 基 础 上 提 高
100%；手术费在现行标准的基础上
提高25%。

按照“医院合理性收入不减少、
农民负担不增加、政府医保可承受”
的原则，县级试点公立医院取消药品
加成后，医院减少的合理收入80%部分
由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来补偿，20%由政
府财政补偿。根据上述原则，济宁市物
价部门组织人员进行测算，拟定出医
疗服务价格调整方案。

城镇居民大病保险

有望下月启动

普通门诊诊疗费

拟调整为7元/人次

 1 0月 1日，
邹城一医院
试点实行药
品零差价 (资
料图 )。本报
记者 李倩

摄

◎延伸阅读◎


	H11-PDF 版面

